[bookmark: _Toc8595]财产状况调查报告
致重庆中建房屋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债权人会议：
[bookmark: _Hlk17127211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9日作出（2024）渝05破申1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重庆中建房屋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房租公司”或称“债务人”）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4年6月5日作出（2024）渝05破148号《决定书》，指定重庆炜林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本管理人接受指定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对中建房租公司的财产状况进行了调查，现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工商登记情况
中建房租公司（曾用名：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重庆公司、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重庆分公司、重庆中建工程公司），设立于1987年7月21日，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住址：重庆市渝中区菜元坝外滩商城5号南楼4楼，法定代表人何强。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自有房屋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出资情况
中建房租公司注册资金为105.66万元，股东为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中建房租公司100%的股权。
中建房租公司成立之初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其成立时注册资金200万元，资金来源包括市建一公司、住宅公司等15家单位集资入股资金、上级主管部门拨款等。其行政主管机关为重庆市建筑管理局。1993年时，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书登记重庆中建工程公司注册资金2007万元，其中其它单位投入资金1900万元。该1900万元系工商银行与重庆中建工程公司联建房的投资，工行投资因国家政策调控已转作贷款。根据1996年5月7日验资报告，截至1995年12月31日，重庆中建工程公司实收资本为2942987.23元。2008年9月16日，重庆中建工程公司的开办单位、主管单位由重庆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5月30日，根据渝国资【2011】252号《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重庆中建工程公司改制的批复》，重庆中建工程公司整体改制为重庆中建房屋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的公司为国有法人独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以截至2010年12月31日重庆中建工程公司的净资产105.66万元作为新公司重庆中建房屋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又，2011年9月20日重庆渝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经我们审验，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贵公司已收到股东缴纳的实收资本105.66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佰零伍万陆仟陆佰元整），本次收到的实收资本占注册资本的100%，股东以净资产出资”。根据前述验资报告，中建房租公司注册资本均已实缴。
（三）经营状况
经管理人实地前往重庆中建房屋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菜元坝外滩商城5号南楼4楼调查发现，债务人工商登记所在的场所目前已由桥巢酒店在实际使用。根据中建房租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述，该公司已于2010年停止经营，员工均已遣散，无自有办公场所。
2、 资产情况
（一）银行存款
管理人通过多方查询，查询到中建房租公司名下共计开设了3个银行账户，账户余额共计为269.4 元，详情如下：[image: ]
管理人后续将中建房租公司银行账户资金归集至管理人账户。      
（2） 不动产
1、经管理人前往重庆市渝中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江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九龙坡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查询中建房租公司的不动产，查询结果显示：中建房租公司名下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的房产有320套，位于重庆市江北区的房产有6套，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的房产有4套，以上房产共计330套，房产上存在有网签、合同备案、拆迁安置还房等情况。经过管理人初步摸查并经过债务人核实，330套房屋中有235套属于直接安置房，产权仍登记在债务人名下，性质为公房，债务人以租赁方式与被拆迁人建立关系，但在90年代初均已交付给相关权利人占有，承租人过户产权意向明显；其中95套（初步核实）属于销售、代建的间接安置房，因各种原因未完成过户登记，但均在90年代初交付给相关权利人占有、使用。
上述330套房产依据法律规定均属于债务人财产，拍卖变现可最大程度增加债务人资产，但为避免大规模信访，实现社会效果与经济效果统一，建议按照分类处理的方式进行，其中针对235套直接安置房实行“定向优惠出售”的方式处置，针对95套间接安置房则按照继续履行合同的方式过户给相对方。
2、债务人名下土地登记情况为：
经管理人前往重庆市渝中规划和自然资源事务中心查询中建房租公司的土地情况，查询结果显示：中建房租公司名下的土地共计有11块（面积15617.8平米），其中划拨地7块（面积6458.4平米，全部为住宅用地）、出让地4块（面积9159.4平米，其中2块为住宅用地、1块为科教用地、1块为商业、住宅用地），经与债务人初步核实，前述土地已全部使用，具有地面建筑附着物（如拆迁安置房或其他房屋等），无法通过直接拍卖土地进行变现。
经查询，债务人名下有位于江北区土地一宗，坐落于江北区嘉陵一村3至7号，宗地面积：1047㎡，该土地上已有房屋登记且部分已出售。
（三）办公、生产设备
经管理人调查，中建房租公司办公、生产设备仅为电脑1台（品牌：联想，主机型号：锋行K6090A，生产年份：2006年，显示屏型号模糊，生产年份：2007年）；空调1台（品牌：KELON科龙，型号：模糊，能耗3级，购买年份：估计2008年），其折旧年限均已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规定的3年最低年限，残值为零。如拍卖，收益无法覆盖拍卖费用，无拍卖价值。则视为该资产明显不具有处置价值。为降低处置成本，管理人拟联系废品回收公司，将上述物资按照废品进行销售。
（四）车辆
经管理人前往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查询中建房租公司的车辆档案，查询结果显示中建房租公司名下有小型汽车一辆，车牌号为渝A23777，状态为：逾期未检验、注销，已达到报废标准。
[image: ]
（五）知识产权
管理人登录中国商标网、专利检索及分析官方网站、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进行检索，未发现中建房租公司名下存在商标、专利或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信息。
（六）对外投资
经管理人查询，截至2024年7月2日，中建房租公司对外投资的企业有2家，具体如下：
1、重庆外滩物业有限公司（60%的股权）
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1995年07月31日，营业期限：1995年7月31日至2005年8月8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渝中区菜园坝外滩商城，经营范围为：对中建工程公司建设开发片区实行物业管理，房屋租赁。销售建筑材料，钢材，木材，汽车零部件，摩托车及零部件，化工产品，计算机及配件，塑料制品，日用百货。（无） 。该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债务人认缴出资60万元，占注册资本60%。该公司已于2023年8月10日被吊销营业执照，目前已停止经营。
2、重庆建威房屋开发有限公司（38%股权）
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1992年7月31日，营业期限：自1992年7月31日至2003年7月30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注册地：重庆市渝中区南区路114号，经营范围：房地产综合开发经营和建筑工程承包。该公司注册资本280万美元，债务人认缴出资106.4万美元，占注册资本38%。该公司已于1999年12月22日被吊销营业执照，目前已停止经营。
在本案宣告破产后，管理人将提出申请对重庆外滩物业有限公司、重庆建威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中建房租公司享有该二公司的剩余财产金额以清算结果为准。
（七）对外债权
1、经管理人调查核实，债务人于2024年4月9日委托重庆汇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丰评估公司”）对位于江北区、九龙坡区、渝中区所涉235套拆迁安置房的价值进行评估，汇丰评估公司2024年4月22日出具评估报告后，2024年5月30日重庆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代中建房租公司支付汇丰评估公司98000元评估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管理人认为汇丰评估公司的评估工作使得债务人受益，且行使撤销权将产生较大的诉讼费用开支，可考虑不予撤销，该98000元是否追回由债权人会议表决确定。
2、经管理人调查，中建房租公司因委托重庆启瑞律师事务所代理申请破产事务于2024年5月31日通过重庆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该律所支付1万元律师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由于该笔支出金额较小，追回耗时长，投入诉讼成本与产出不成比例，且该律所仍在为债务人提供法律服务，推进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市信访办协调安置过户税费减免等事宜，从该角度而言，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管理人决定不予撤销追回。
3、中建房租公司停止经营后，重庆兴益建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代收代支中建房租公司款项，重庆兴益建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注销后由重庆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代收代支中建房屋公司款项。本案受理后，管理人已追回重庆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代管资金607297.23元并转入管理人账户。
4、中建房租公司对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其他应收账款1000万元。管理人已向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发函，目前正在追收中。
三、负债情况
根据债权申报及审查情况，截至报告日，初步确认2户 4 笔债权，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239278029.55元。
四、关联方关系及其往来余额
1、重庆兴益建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建房租公司、重庆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同属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控股的全资子公司。中建房租公司在2010年停止经营后，重庆兴益建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代收代支中建房租公司款项，计入会计科目“其他应收款”进行核算。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2024年2月5日出具的《重庆中建房屋租赁有限责任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该科目年末余额：706600.72元，款项性质：代收代付款。
后重庆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吸收合并了重庆兴益建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由重庆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代收代支中建房租公司款项，计入会计科目“其他应收款”进行核算，截至2024年5月31日，该科目余额：607297.23元，款项性质：代收代付款。本案破产申请受理后，经管理人追收，2024年7月2日，重庆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已将代管资金607297.23元转入管理人账户。
2、中建房租公司为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往来款科目为：其他应收款，余额：1000万元，性质为：往来款。管理人已发函追收。
五、其他事项
（一）双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
1、债务人235套房屋因拆迁安置原因与被安置人建立租赁关系形成房屋租赁合同，为未履行完毕合同。为维护社会稳定，建议针对235套直接安置房解除房屋租赁合同，采取“定向优惠出售”办法出售给承租人。“定向优惠出售”办法已纳入《破产财产变价方案》，请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
2、95套间接安置房买卖或划转协议等
债务人名下95套房为代建、销售间接安置房，根据债务人陈述，对于该部分房屋，相对方已支付购房款。为维护社会稳定，针对该95套间接安置房，管理人建议继续履行合同，完成过户登记。
（二）影响债务人财产变现能力的的情况
如前所述，债务人名下的330套房产为安置房性质，为避免群体性事件，维持社会和谐稳定，不宜按破产受理时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拍卖变价。其中的235套安置用房需定向优惠出售给承租人，95套间接安置用房的相对人已支付代建费用或购房款，参照继续履行合同方式需直接过户给相对人。并且，该330套房产过户可能会发生相应的税、费、土地收益金等，产生共益债务支出。因此，对债务人财产变现总额有重大影响。
（三）其他债务人财产可能出现的增减情况
本报告系管理人根据现阶段调查、实地走访等工作所掌握的情况做出。最终的财产状况可能因管理人继续调查而出现债权债务增加或减少的情况。
本报告仅对中建房租公司的财产状况调查情况进行说明，不涉及财产的价值判断。同时，如债权人知道中建房租公司的其他财产线索，请随时与管理人联系，管理人将依法进行调查，最大化维护广大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特此报告。
附件：财产清单




 重庆中建房屋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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